青阳县2020年送戏进万村项目需求书

㈠项目内容：根据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财政厅关于2020年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开展“送戏进万村”活动的通知精神，青阳县文化和旅游局2020年公开招标116场演出任务,其中青阳县110场，九华山6场。本项目分成两个包，第一包：60个村，分别为杨田镇1个村、陵阳镇15个村、木镇镇10个村、丁桥镇10个村、乔木乡5个村、酉华镇8个村、新河镇11个村；第二包：56个村，分别为九华山6个村、杜村乡11个村、庙前镇9个村、朱备镇4个、蓉城镇18个村、杨田镇8个村。投标人可同时参与两个包的投标，但只允许中一个包，已被推荐为第一包第一中标候选人的投标人将不再参加第二包的评审。
㈡服务要求：
1、演出内容：中标人演出剧（节）目应结合农村实践、体现乡土特色、内容健康向上、形式丰富多彩、农民喜闻乐见。每场演出不低于100分钟，戏曲专场可演出整本大戏或3-5个小戏、折子戏。原则上每天只演出一场,最多只能演出两场，所有演出必须提供节目单。
2、演出设备：具备音响、灯光、布景、字幕机等基本演出设施设备。
3、演出服务：中标人每到一村演出，必须提前一天向招标人发送具体演出时间、地点、剧目等信息，每场演出按照要求拍摄演出视频和照片，演出结束须立即报送视频给甲方。舞台口必须悬挂“安徽省文化惠民工程•送戏进万村活动”民生工程的宣传横幅（横幅根据甲方提供的样式制作）。乙方演出服务应管理有序、队伍稳定、服务态度好，不增加镇、村负担。
4、中标人事先与乡镇综合文化体育中心联系，确定到村演出相关事宜，提前1天张贴演出公告（包括演出团体、演出时间、演出地点、演出内容、监督电话），自觉接受乡镇综合文体中心监督，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5、中标人要严格履行政府采购服务合同，按照乡镇综合文体中心事先确定的时间、地点和场次，由行政村根据中标节目单点单，合理安排演出，不得擅自变更确定的节目内容。严禁服务转包或变相转包行为，一经发现，终止演出合同。
6、为保证演出质量，中标人每天最多只能演2场，严禁超场次演出。每场演出演职员不少于二十人，如若在检查中发现人数不达标，第一次发现每少一人，扣1000元，第二次发现演职人员数量不达标扣除一场演出费用，第三次发现演职人员数量不达标终止合同，同时记入政府诚信系统，纳入黑名单，取消下年度的中标资格。其中对专业艺术院校毕业或艺术类专业技术职称的演员，第一次检查时发现演出时主要演员少一人，本场演出视为无效演出，原地重新演出，同时扣除一场演出费用；第二次检查时发现演出时主要演员少一人，终止演出合同，同时记入政府诚信系统，纳入黑名单，取消下年度的中标资格。灯光、音响、舞台等设备与招标文件中承诺不符，检查时一经发现每项扣除2000元。以上处罚金额在合同金额中扣除。
7、演出安全由中标人负责。

